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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林口、泰山、新莊、五股與桃園市民眾搭乘機場捷運通勤之意願。 

提案人：吳育昇  陳學聖  江惠貞 

連署人：陳鎮湘  簡東明  羅明才  陳根德  林鴻池  

詹凱臣  陳怡潔  林滄敏  蔣乃辛  王育敏  

邱文彥  徐少萍  鄭天財  蘇清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何委員欣純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何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7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鑑於政府節流式的限水政策，即使

大力宣傳各式各樣的省水措施，迄今仍成效有限。節流之外也要開源，除了經濟部正推動第二座

再生水廠，政府也宜評估其他水資源再利用政策。爰此，本席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相關單位檢討

與評估下水道水資源的回收及再利用的可行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等 11 人，鑑於政府節流式的限水政策，即使大力宣傳各式各樣的省水措施，迄今

仍成效有限。節流之外也要開源，除了經濟部正推動第二座再生水廠，政府也宜評估其他水資源

再利用政策。爰此，本席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相關單位檢討與評估下水道水資源的回收及再利用

的可行性。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連署人：簡東明  邱文彥  孔文吉  陳雪生  陳怡潔  

王進士  蔡正元  許添財  吳育仁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盧委員嘉辰說明提案旨趣。 

盧委員嘉辰：（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玉欣、李委員貴敏等 24 人，有鑑於

臺灣河川坡陡流急，只能依賴水庫留住水資源，讓水庫經營更顯重要。然而，部分主要水庫如石

門水庫、曾文水庫、南化水庫淤積率高達 3 成多，霧社水庫儘管主要功能為發電，但淤積率也高

達 68.5%，由於臺灣水庫平均淤積量約 29.5%，再不加緊清淤，恐水庫庫容量日漸遞減，縮減水

庫使用壽命，到時候即使有水，恐怕也無處可貯，目前正值乾旱時期，政府應加緊清淤業務，並

積極管控清淤出來的淤泥去處，積極媒合環保素材以有效去化淤泥，避免二次汙染。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二十三案： 

本院委員盧嘉辰、楊玉欣、李貴敏等 24 人，有鑑於臺灣河川坡陡流急，只能依賴水庫留住水資源

，讓水庫經營更顯重要。然而，部分主要水庫如石門水庫、曾文水庫、南化水庫淤積率高達 3 成


